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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大眾捷運系統新北市大眾捷運系統新北市大眾捷運系統新北市大眾捷運系統三鶯線三鶯線三鶯線三鶯線臺臺臺臺北大學北大學北大學北大學站捷運開發站捷運開發站捷運開發站捷運開發案案案案 

開發內容及管制規定開發內容及管制規定開發內容及管制規定開發內容及管制規定（（（（公告公告公告公告版版版版）））） 

一一一一、、、、開發用地範圍開發用地範圍開發用地範圍開發用地範圍 

新北市大眾捷運系統三鶯線臺北大學站捷運開發區基地，位於新北市三峽

區復興路及大勇路口，開發範圍包括新北市三峽區文化段 129、130、131、

132、133、134地號共 6筆土地，面積合計 5,916.99平方公尺，都市計畫

圖如附圖一、地籍圖如附圖二，土地權屬如附表一。 

二二二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或構想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或構想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或構想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或構想 

本基地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係依據本府 108年 4月 25日發布實施之「擬

定三峽都市計畫（配合捷運三鶯線建設計畫）細部計畫書」（下稱本計畫）

暨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下稱本要點）等相關規定，擇要摘述如下： 

（一）建蔽率不得超過 80%、容積率不得超過 449.4%。本基地除供設置捷

運設施（捷運車站、車站出入口及相關捷運設施）使用之外，並得

依「大眾捷運法」及相關法令辦理土地開發。 

1. 捷運相關設施應符合「大眾捷運法」有關規定。 

2. 土地使用除本計畫另有規定者外，悉依「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

行細則」商業區及住宅區之容許使用項目辦理。 

（二）本計畫不適用「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都市計畫法新北市

施行細則」、「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都市更新條例」、開放

空間、增設停車或其他有關容積獎勵之規定。 

（三）原屬公共設施用地，土地所有權人應回饋 45%土地面積給予新北市

政府，該部分之容積率以（210%）的 1.7倍計算；剩餘 55%的土地

面積，容積率以（210%）的 2.5倍計算。即捷運開發區容積率=（45%

＊210%＊170%）＋（55%＊210%＊250%）=449.4%。土地所有權人

回饋土地面積及容積由本府依大眾捷運法及相關法令參與捷運土

地開發，其使用除配合本府政策優先提供「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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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則」第 48 條規定之公益性設施使用，並作為本府負擔自償性捷

運設施經費之貢獻額度，以挹注捷運建設經費。 

（四）捷運開發區建築物，應退縮或留設開放空間（如附圖三）： 

1. 面臨復興路及大勇路側應自道路境界線退縮至少 10 公尺之沿街

開放空間。 

2. 復興路與大勇路交會處應留設廣場式開放空間，任一邊最小淨寬

8公尺，最小面積 200平方公尺。 

（五）建築物間之鄰棟間距應留設至少 8公尺，以維持用地內建築物通風、

採光、日照、隱私、防火、逃生避難、救護及居住品質。前述規定

如因基地限制，得經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會審

議通過後，不受其限制辦理。 

（六）有關公共開放空間管理維護代金相關事宜，應依「新北市公共開放

空間管理維護基金計算管理運用要點」及「新北市建築物開放空間

管理維護要點」辦理。 

（七）捷運開發區建築物應取得綠建築標章及通過綠建築分級評估銀級以

上，並於建造執照核准前與本府完成協議書簽訂。 

（八）為鼓勵大眾運輸導向之都市發展，本計畫建築物非住宅使用樓地板

面積部分，其小汽車停車空間之留設依「建築技術規則」之 70%為

上限。 

（九）本計畫區之開發應經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會依

「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審議通過。 

（十）本要點若執行上有疑義時，得經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依計畫審議原

意討論解釋後據以執行。 

（十一）本計畫用地內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應依本要點規定辦理，本要點

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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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建物設計指導原則建物設計指導原則建物設計指導原則建物設計指導原則 

（一）設計條件 

1. 本基地位於三峽都市計畫範圍，土地使用分區依民國 108 年 4 

月 25日發布實施之「擬定三峽都市計畫（配合捷運三鶯線建設

計畫）細部計畫書」屬捷運開發區，並佈設臺北大學站出入口 2，

並得依「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辦理開發。 

2. 本基地面前道路為三峽復興路（30m）、左側為大勇路（12m）、

右側為復興路 237巷，建築線內之開發大樓與捷運設施共構，設

置 2座電扶梯、1座 1.8公尺樓梯、1座無障礙電梯及機房等捷

運空間設施。 

3. 臺北大學站開發大樓依界面報告書設計規劃為一幢地上 19 層、

地下 4 層之建築物，地上 1 樓至 5 樓裙樓規劃為可供商業使用

空間，地上 6樓至 19樓作為住宅使用，地下 1樓至 4樓規劃為

捷運集水坑、開發大樓防空避難室及停車空間、機房等。 

4. 開發大樓應考量與捷運設施整體設計外，應依都市計畫法、建築

法、建築技術規則及地方政府主管法規等相關法令進行設計。 

（二）設計現況及開發應配合項目 

1. 建築設計 

（1）未來若欲申請與捷運車站連通，應依據捷運、建管及消防等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包含防火、防洪等設施設備之建置）。 

（2）開發大樓與捷運出入口連通處應與穿堂層同高，減少空間壓迫

感，分隔處宜使用穿透式設計或材質處理。 

（3）開發大樓與捷運設施間均須以具有 3小時防火時效區隔並各自

獨立，非經同意管線不得貫穿兩側空間。 

（4）開發大樓與捷運連通處應設置 3小時防火時效防火門，開發大

樓之火警警報系統訊號應與捷運站相互連通。 

（5）開發大樓緊鄰高架車站，設計時應注意噪音與振動之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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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若未來依投資人規劃需連通捷運空間，或捷運設施設備需維修

保養需經由開發大樓範圍，應依實際使用行為納入未來公寓大

廈等相關規約內約定。 

2. 地工及結構設計 

（1）本基地地質大多由礫石、砂及粘土沉積組成，界面報告書規劃

開發大樓為地下 4層、地上 19層之 RC（鋼筋混凝土）結構，

結構系統採韌性立體抗彎矩構架系統。 

（2） 於捷運出入口屋頂與開發大樓 1樓處，預留 150CM長之柱頭，

鋼筋以 SA 級續接器接續後續柱筋，並以低強度混凝土包覆。 

（3）投資人興建開發大樓結構部份應遵照相關結構設計規範、建築

管理及都市計畫法規規定進行設計，並經本市都市設計及土地

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會及建築管理主管機關核可後，才能據以施

作。開發大樓施工產生之噪音與振動應符合環保法規規定，且

施工應不影響捷運設施運作及旅客動線。 

3. 水電環控設計 

（1）捷運車站地面層預留火警及對講系統界面箱，供與開發大樓區

域之間未來交互通報用。 

（2）開發大樓之電力設備及避雷接地網已先行施作，並設有上引線

至開發大樓電力設備及避雷接地用之拉線箱處，供未來開發投

資人使用。 

（3）除地下 1層至地下 4層停車場平面車道設置基本照明外，其餘

各層開發大樓空間皆無預留照明管路及設備。 

（4）已預留開發大樓用之電氣、電信、自來水引進套管及汙廢水排

放套管。消防送水及採水管路未來由開發大樓投資人自行規劃

設置。 

（5）開發大樓內自用之電力、電信、自來水、排水、消防、瓦斯及

火警系統等，由投資人負責安裝。捷運出入口與開發大樓間相

互通報火警所需之管線，安裝至責任分界點，供未來雙方火警

系統交互通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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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施工 

為掌握鄰近設施及建物之穩定及安全，應配置監測系統，隨時觀測記

錄大樓施工前後之變化，以確保開發共構大樓施工階段之結構安全性。 

（四）本節為摘要內容，投資人應配合參考本府捷運工程局提供之捷運開發

大樓界面報告書，如與上述相異時以本府捷運工程局解釋為準。 

四四四四、、、、開發時程開發時程開發時程開發時程 

（一）開發大樓與捷運設施之時程配合 

本基地共構工程係由本府捷運工程局設計施工，並預計於 113年底完

成共構工程。 

（二）開發大樓部分 

實際時程仍依執行機關（本府捷運工程局）辦理為準，投資人應配合

辦理。 

 

 

五五五五、、、、其他有關土地開發事項其他有關土地開發事項其他有關土地開發事項其他有關土地開發事項 

（一）捷運轉乘停車設施  

轉乘設施 需求數量 設計數量 

臨停設施 公車停靠區 6部 6部 

1 2 …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 23 … 29 30 … 35 36 37 … 45 46 … 67 68 69 70 71 … 75 76約11個月 約6個月 約12個月 約37個月 約3個月 約6個月6 開發大樓驗、交屋備註:本預估時程表僅供參考，未來須依實際作業時程調整。
3 都審、申請建照等審查4 開發大樓工程施工5 申請使用執照2 開發大樓設計作業 捷運三鶯線臺北大學站開發大樓    預估時程表作業項目            時程(月數)1 投資人甄選作業及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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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送轉乘 4部 4部 

停車設施 

Ubike 30座 
3.5m*20m佈設

Ubike停車空間 

腳踏車 80部 80部 

機車 280部 280部 

註：(1)轉乘設施設計數量應依實際設計為準。 

（二）本基地依據民國 108 年 4月 25日發布實施之「擬定三峽都市計畫

（配合捷運三鶯線建設計畫）細部計畫」規定辦理。 

（三）開發大樓與捷運設施之共構部分，由本府捷運工程局完成設計及施

工，有關開發大樓及捷運設施之界面，應依捷運相關規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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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二附圖二附圖二附圖二、、、、三鶯線三鶯線三鶯線三鶯線臺北大學臺北大學臺北大學臺北大學站捷運開發區地籍圖站捷運開發區地籍圖站捷運開發區地籍圖站捷運開發區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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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三附圖三附圖三附圖三、、、、三鶯線三鶯線三鶯線三鶯線臺北大學站臺北大學站臺北大學站臺北大學站捷運開發區退縮示意圖捷運開發區退縮示意圖捷運開發區退縮示意圖捷運開發區退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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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三鶯線三鶯線三鶯線三鶯線臺北大學站臺北大學站臺北大學站臺北大學站捷運開發區土地權屬表捷運開發區土地權屬表捷運開發區土地權屬表捷運開發區土地權屬表 

行政區 地段 地號 面積（m2） 
土地所有權人 

（管理機關） 
權利範圍 

三峽 文化段 

129 83.08 

新北市 

（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1/1 

130 188.55 

131 75.33 

132 3,414.95 

133 1,895.53 

134 259.55 

合計 5,916.99 -- -- 

 

 


	發文附件_臺北大學站LB07 開發內容及管制要點(公告版)

